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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南京市白蚁防治研究所、常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理中

心、扬州市白蚁防治中心、盐城市白蚁防治所、苏州市江枫白蚁防治有限公司、苏州市白蚁防治管理处、淮

安市白蚁防治中心、南京市浦口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震、汪先良、汪戈、常银生、林雁、庞正平、侍甜、李冬虎、阚宗永、何利文、

荆煜飞、叶兼菱、王鑫仪、张韶松、钱静芳、夏诚、顾春雷、林冬春、孔俊、韩冰竹、邵慧、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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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白蚁灭治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房屋白蚁灭治的基本要求、材料、灭治流程（包括蚁害调查、方案制定、灭治施工、施工

安全、效果评价）以及档案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行政区域内既有房屋及附属物的白蚁灭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1253—2017　建设工程白蚁危害评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白蚁灭治  termite control
在房屋建筑及其周围存在白蚁活动并造成危害后，采取相应的白蚁治理技术和措施，降低白蚁种群

密度或者完全灭杀原有白蚁，达到有效控制白蚁危害、降低损失的目的。

3.2 
白蚁综合治理  integrated termite management
在白蚁防治工作中，根据白蚁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充分发挥自然因素的控制作用，因地制宜地协调应

用多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有效控制白蚁危害，以获得最佳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来源：DB32/T 3694—2019，3.13]
3.3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  termite area⁃wide management
将一定区域范围内房屋建筑及周边环境作为整体，综合应用各种技术措施进行白蚁危害治理。

[来源：GB/T 50768—2012，2.0.9，有修改]
3.4 

白蚁局部控制  termite local control
对房屋发生白蚁危害的具体部位进行白蚁危害治理，防止白蚁危害范围扩大蔓延。

3.5 
监测控制系统  monitoring⁃control system
通过“监测⁃灭杀⁃监测”的循环过程，使保护对象免受白蚁危害的一整套白蚁防治专用装置的总称。

注： 由监测装置、检测设备、白蚁灭治药剂及辅助工具等组成。

[来源：DB32/T 3694—2019，3.10，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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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监测装置  monitoring device
装有饵料用于监测白蚁活动的装置。

注： 主要由饵料和壳体组成。

[来源：DB32/T 3694—2019，3.11，有修改]
3.7 

检测设备  detecting device
监测控制系统中，用于检查监测装置安装位置及监测装置中是否有白蚁存在的仪器设备。

[来源：DB32/T 3694—2019，3.12，有修改]
3.8 

蚁害调查  investigation of termite damage
为全面掌握房屋建筑白蚁危害情况，对房屋建筑和周边环境进行白蚁种类、危害范围及程度等的调

查、分析和研究活动。

3.9 
蚁情动态监测  dynamic monitoring of termite damage
对房屋建筑通过技术设备或人工巡查等方式及时掌握房屋建筑白蚁活动情况及动态变化。

3.10 
监测控制技术  monitoring⁃control technology
在白蚁活动或潜在活动的区域内，设置监测装置对白蚁活动进行监测，在监测装置中发现一定数量

的白蚁后，通过喷粉、投放饵剂等处理，有效控制白蚁种群的白蚁防治技术。

[来源：DB32/T 3694—2019，3.9，有修改]

4 基本要求

4.1 房屋白蚁灭治应坚持“安全、环保、经济”的原则，以杀灭白蚁群体或者降低种群密度为目标，根据白

蚁危害程度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措施精准施策，阻止白蚁继续危害，最大程度减少因白蚁危害而造成房

屋的财产损失，确保房屋住用安全。

4.2 坚持白蚁综合治理的理念，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以达到最佳

的防治效果和经济效益。

4.3 房屋白蚁防治的从业人员应具备基本的白蚁防治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能熟练操作常见白蚁防治

器械，每年参加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的专业培训不少于 1 次，取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专业

技术资格证书。

5 材料

5.1 药剂

5.1.1 白蚁灭治使用的药剂应符合《农药管理条例》和国家现行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选用的白蚁防治药

剂应具有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并符合产品质量标准，且农药登记证上标注的防治对象应包括

白蚁。

5.1.2 不应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或撤销登记的药剂。

5.1.3 用于滞留喷洒的药剂，农药登记证上应标注可用于滞留喷洒处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高效、中低毒性，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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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效成分难溶于水，不易挥发；

c） 对白蚁具有显著的毒杀作用。

5.1.4 用于白蚁灭治的粉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人、畜的毒性为低毒；

b） 飘散性好，不易吸潮结块；

c） 对白蚁驱避性低或无；

d） 对白蚁的毒杀作用缓慢，且具有接触传递作用。

5.1.5 选用白蚁防治饵剂时，防治对象应与农药登记证上注明的白蚁种类相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人、畜的毒性为低毒或微毒；

b） 对白蚁具有慢性胃毒作用；

c） 对白蚁驱避性低或无；

d） 白蚁对饵剂有较好的喜食性。

5.2 监测控制系统

5.2.1 监测控制系统各专用材料的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并应具有注册商标、说明

书和出厂合格证；远程实时白蚁监测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电子产品标准的规定。

5.2.2 监测控制系统应包括监测装置、检测设备、白蚁灭治药剂和辅助工具等一整套的白蚁防治专用

材料。

5.2.3 应根据使用位置和用途，合理选择地上型监测装置或地下型监测装置。

5.2.4 监测装置的尺寸规格应符合白蚁诱集和治理处理的要求，且便于安装、检查和饵料的更换。

5.2.5 地下型监测装置的外壳应具有良好的抗压强度和抗降解性能，颜色宜与安装环境相协调，应设置

不小于 5 mm 的白蚁进出孔隙。

5.2.6 远程实时监测控制系统应具备信号源、信号接收器与数据处理系统等，能准确识别侵入的白蚁并

持久稳定地发送报警信号。

5.3 贮存和管理

5.3.1 应有健全的出入库制度，对材料出入库时间、数量、领用人、复核人实行登记。

5.3.2 贮存场所应通风、干燥、阴凉，并具有防火、防爆、防盗等专门设施，符合相关安全和消防规定。

5.3.3 白蚁防治药剂与监测装置应分开贮存，监测装置存放应专库专用，并专车运输，不应与其他药剂和

设备混放。

5.3.4 施工过程中应加强药剂管理，严防药剂丢失。操作完毕后，应按照相关规定，妥善处理剩余药液及

废容器等。

6 灭治流程

6.1 蚁害调查

6.1.1 对房屋开展白蚁灭治前，应对房屋的白蚁危害情况进行调查，确定白蚁危害种类、部位、范围和程

度等。

6.1.2 房屋建筑蚁害调查可采用人工检查、仪器探测或安装监测装置方式进行，三种方式单独或结合

使用。

6.1.3 房屋建筑蚁害人工检查，宜遵循“一问、二看、三听、四探、五撬”程序，具体步骤：

a） 问：询问业主白蚁分飞时间、分飞部位、防治历史、房屋结构和建筑年代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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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看：查看白蚁活动的外露迹象，如蚁路、分飞孔、通气孔、汲水线等；

c） 听：用螺丝刀敲击白蚁可能危害的木构件，听是否发出空洞声等；

d） 探：试探木构件是否有空陷等情况；

e） 撬：当无明显外露痕迹，但又怀疑有蚁害时，应征得业主同意后，可用螺丝刀或其他工具轻轻撬

开可疑处，观察是否有白蚁活动。

6.1.4 房屋建筑蚁害仪器探测检查，宜遵循“问、看、探”程序，具体步骤：

a） 问：询问业主白蚁分飞时间、分飞部位、防治历史、房屋结构和建筑年代等信息；

b） 看：仔细查看、查找白蚁活动的外露迹象以及白蚁可能的活动区域；

c） 探：对可疑点进行探测，确定白蚁活动和危害点。

6.1.5 房屋建筑蚁害通过安装监测装置方式检查，适用于白蚁区域综合治理时的蚁害检查，具体步骤：

a） 确定监测部位：区域综合治理范围内的房屋四周及绿化带，重点是有白蚁活动痕迹或曾发生过

白蚁危害的地方及周边环境；

b） 安装监测装置：根据产品说明书进行安装，安装数量应根据监测区域的大小和间距确定，重点监

测部位可适当加密装置数量；

c） 定期检查和维护：通过对监测装置进行仪器探测或开盖查看，确定目标检查部位是否有白蚁活

动情况及白蚁种类，对丧失监测功能的装置应进行维修或更换。

6.1.6 蚁害调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宜在白蚁觅食活跃期进行；

b） 应按自下而上、先室内后室外的顺序进行，对潮湿部位重点检查；

c） 对已有白蚁危害或有白蚁危害潜在风险的所有部位，均应进行检查；

d） 区域综合治理范围内的所有房屋建筑均应进行检查。

6.1.7 白蚁危害迹象、痕迹调查应包括以下方面：

a） 蚁路或泥线、泥被；

b） 分飞孔、排泄物、有翅成虫或其脱落的翅；

c） 被白蚁蛀食空塌、空陷的危害物；

d） 白蚁活体等。

6.1.8 根据蚁害调查的结果，参照 GB/T 51253—2017 将房屋白蚁危害程度分为三级：

a） Ⅰ 级：轻微危害或存在白蚁危害潜在风险；

b） Ⅱ 级：中度危害；

c） Ⅲ 级：严重危害，房屋本体已产生较重的白蚁危害或存在重大的危害风险。

6.1.9 蚁害调查结束后，宜填写房屋白蚁灭治蚁害调查表（见附录 B 表 B.1）。

6.2 方案制定

6.2.1 房屋建筑白蚁灭治技术方案应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符合我国白蚁防治技术水平及发展趋势的要

求，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6.2.2 房屋白蚁灭治可根据具体情况和要求分为局部控制和区域综合治理两类：

a） 白蚁轻微、中度危害的，或严重危害时的应急处理，应实施白蚁局部控制；

b） 白蚁严重危害的，或白蚁中度危害但治理范围较大时，应实施白蚁区域综合治理。

6.2.3 白蚁局部控制应以保护局部区域免受白蚁危害为目标，及时消除和控制白蚁危害，并符合以下

要求：

a） 白蚁局部控制重点处理已发现的白蚁危害点，对危害点所在自然间（开间）可能孳生白蚁部位可

同步处理，必要时处理范围可扩大到相邻自然间或整幢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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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施白蚁局部控制时，应根据白蚁种类、危害部位和程度等现场情况，同一现场同种白蚁宜采用

1 种最佳的白蚁防治技术，不宜多种方法并用。

6.2.4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应以显著降低区域内的白蚁种群密度使其不造成经济危害为目标，并符合以下

要求：

a）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的治理范围应涵盖区域内的所有房屋建筑及室外环境，如有必要可适当扩展

到区域之外的一定范围；

b）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的治理期宜按合同约定，治理期内每年应进行至少 1 次治理效果检查，并根

据检查结果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c） 治理到期后根据周边蚁情和被保护区域的需求，可进行长期白蚁监测。

6.2.5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技术方案应包括基本概况、白蚁危害现状、治理范围、目标和时间、治理策略与

技术措施、施工安排、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验收、经费预算、工作建议等内容，填写白蚁区域综合治理施

工方案表（见表 B.3）；白蚁局部控制，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简易方案。

6.2.6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技术方案应由白蚁防治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合格后，经委托方同意后实施。

6.2.7 房屋建筑发生白蚁危害，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宜采用液剂药杀法：

a） 散白蚁危害；

b） 需对白蚁危害物进行及时或应急性保护；

c） 危害范围小的干木白蚁危害；

d） 对白蚁有可能蔓延到的部位进行预防性处理。

6.2.8 房屋建筑发生白蚁危害，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宜用粉剂药杀法：

a） 在危害点、泥被、泥线、蚁路发现较多活动白蚁；

b） 发现分飞孔，且尚在分飞期、有较多活动白蚁；

c） 已确定白蚁巢位或发现白蚁巢体；

d） 诱集器、监测装置内诱集到较多白蚁。

6.2.9 房屋建筑发生白蚁危害，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宜采用诱杀法：

a） 在白蚁危害部位发现有少量白蚁活动；

b） 发现泥被、泥线、蚁路、分飞孔等迹象且有白蚁活动；

c） 基本确定白蚁巢位，但白蚁活动不明显；

d） 诱集箱、监测装置内诱集到白蚁；

e） 疑似有白蚁危害或活动且白蚁有可能取食、蔓延到的部位。

6.2.10 房屋建筑发生白蚁危害，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宜采用挖巢法：

a） 房屋或房屋周围发现乳白蚁或土白蚁危害；

b） 危害处有明显的白蚁巢的外露特征（如排泄物、分飞孔、通气孔）；

c） 基本确定白蚁巢位，并具备可开挖条件。

6.2.11 房屋建筑发生白蚁危害，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宜采用熏蒸法：

a） 木构件有干木白蚁危害，且危害物数量较多；

b） 木构件或木制品有干木白蚁危害，且可移动至密闭空间场所。

6.2.12 房屋建筑发生白蚁危害，且同时符合下列情况的，宜采用冷冻法：

a） 白蚁危害物为小型木构件或木制品；

b） 白蚁危害物可移动或易封闭；

c） 被处理的物品在-18 ℃条件下其性状不发生明显改变。

6.2.13 房屋建筑发生白蚁危害，且同时符合下列情况的，宜采用高温法：

a） 白蚁危害物为小型木构件或木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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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白蚁危害物可移动或易封闭；

c） 被处理的物品在 45 ℃~50 ℃条件下其性状不发生明显改变。

6.2.14 房屋建筑发生白蚁危害或采取区域综合治理，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宜采用监测控制技术：

a） 在地面或近地面处发现白蚁危害点；

b） 在地面或近地面处发现泥被、泥线、蚁路、分飞孔等白蚁活动迹象；

c） 区域综合治理范围内的外环境；

d） 有必要对白蚁活动情况进行监测。

6.3 灭治施工

6.3.1 应严格按照技术方案施工，在实际施工时，如发现施工现场与设计的技术方案不符时，应根据实际

情况变更技术方案，变更内容应有详细记录。

6.3.2 房屋白蚁局部控制可采用液剂药杀法、粉剂药杀法、诱杀法、挖巢法、熏蒸法、冷冻法、高温法、监测

控制技术等，同一现场同种白蚁宜选取 1 种最佳的防治方法进行施工处理。有蚁害的房屋外围可安装监

测控制装置诱集白蚁，诱集到的白蚁应进行灭杀处理。

6.3.3 房屋白蚁区域综合治理应采用 2 种及以上的防治方法，并且在区域范围内的园林绿化地带安装监

测控制装置或者采用诱杀法，达到降低区域白蚁种群密度的目的。

6.3.4 白蚁防治单位对白蚁区域综合治理项目应实行流程控制和过程管理，并满足下列要求：

a） 设立项目组，配备满足施工要求的各类人员，实行项目负责人制；

b） 委托方应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督，负责项目综合治理过程的协调和治理效果的验收。

6.3.5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的治理期内，白蚁防治单位宜对治理区域范围内未发现白蚁危害、未采取防治

措施的保护对象进行蚁情监测。

6.3.6 房屋白蚁灭治各种方法的施工要求、处理步骤按附录 A。

6.3.7 施工结束后，施工人员应及时填写白蚁局部控制施工记录表或白蚁区域综合治理项目施工记录表

（见表 B.2 或表 B.4）。

6.4 施工安全

6.4.1 房屋白蚁防治单位应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预案，施工时应落实施工安全责任、做好岗前

安全教育、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环境安全管理。

6.4.2 施工人员进入现场后，应对施工环境进行仔细检查，以防触电、摔伤等意外发生。

6.4.3 施工时，委托方应配合白蚁防治的施工安排，无关人员、宠物应撤离现场，对食品、用品等进行遮盖

保护，保障施工顺利进行。

6.4.4 现场施工时，施工人员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施工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严格遵守施工现场相关安全生产规定，应穿戴好防护用具，如工作

服、口罩、防护手套、安全帽、防护鞋等；

b） 施工人员不得在施工期间吸烟和进食，现场存放的药剂应专人看管，防止丢失；

c） 当皮肤沾有药剂时，应及时用肥皂、冷水冲洗。

6.4.5 施工操作完毕后，应及时清洗器械、双手、头脸等外露部位，及时更换衣物，应及时告知委托方及相

关人员注意事项，以免发生药剂中毒。

6.5 效果评价

6.5.1 白蚁灭治效果评价应包括技术资料的完整性、白蚁灭治施工的规范性、白蚁治理效果的合格性等

内容。

6



DB32/T 4494—2023

6.5.2 技术资料应包括项目合同或相关文件、技术方案、蚁害调查资料、施工资料、安全管理记录等。

6.5.3 房屋白蚁局部控制效果合格应满足下列全部要求：

a） 房屋建筑本体原有蚁害部位未见白蚁活体；

b） 房屋建筑处理过的部位未出现新的白蚁活动迹象。

6.5.4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项目治理完成、到期时，白蚁防治单位可组织开展效果评价工作。评价人员应

由白蚁防治单位、委托方和属地白蚁防治管理机构组成。

6.5.5 房屋白蚁区域综合治理效果合格应满足下列全部要求：

a） 区域内已发现的白蚁危害点经治理后未发现白蚁活体；

b） 治理区域内白蚁危害率下降 90% 及以上；

c） 经治理的房屋未发现新的白蚁活动迹象；

d） 治理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园林植被白蚁危害等级按 GB/T 51253—2017 评定不高于 I级。

6.5.6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效果评价的覆盖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治理区域内已发现的白蚁危害部位应全部进行评价。

b） 对发生过白蚁危害的治理对象，应抽取不少于 5 处房屋建筑、不少于 3 处园林植被作为评价点进

行现场勘查。

c） 采用装置监测方法评价时，应在评价前至少 3 个月确定评价点并按要求安装监测装置。装置安

装和评价活动应在白蚁活动盛期进行。

6.5.7 效果评价结束后，应填写白蚁区域综合治理项目效果评价表（见表 B.6）。

7 档案管理

7.1 房屋建筑白蚁灭治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应及时、准确，档案资料内容应真实、完整。

7.2 房屋建筑实施白蚁区域综合治理项目的档案收集，应实行“一个项目一个档案”。

7.3 收集的档案资料宜包括下列内容：

a） 合同、蚁害调查表、技术方案、施工记录表、效果评价表；

b） 项目所使用的白蚁防治药剂、监测控制系统等质量证明文件；

c） 房屋建筑白蚁危害、施工、检查等拍摄的照片或视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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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房屋白蚁灭治施工要求和处理步骤

A.1 液剂药杀法

A.1.1 使用液剂药杀法进行房屋白蚁灭治时，应使用专业器械进行施药，并按农药标签规定的使用浓度

稀释药剂。应按照先上后下顺序全面、均匀喷洒，使注入的药液充分浸润、渗透白蚁活动或危害处。

A.1.2 液剂药杀法的施药方法可分为高压注射和低压注射，应按下列规定使用。

a） 高压注射法多用于木柱、门框、窗框、生活用具等木构件中白蚁的防治。

b） 高压注射时，先用钻孔工具在木构件上打孔，孔深、孔数和孔距应根据木构件的断面和长度而

定；门框基部及上面的两大角、窗框的四大角、埋墙的木砖上应布点打孔。将注射枪嘴旋入孔

内，使高压药液由内向外浸润、渗透，纵向浸润长度应达 10 cm~30 cm。

c） 低压注射可用于门框、窗框及靠墙木框等木构件，可从正面斜向下钻孔，如内部有空洞，可向内

部灌药液；如内部密实，可打孔至靠墙面灌注药液，易受白蚁蛀的木构件部位均应施药。

A.1.3 不同构件的施药方法不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板施药应包括地板背面、地楞木的全部表面（包括插墙两端）、地板下离墙四周 15 cm 的地表

面、地垄间隔墙（承垫地楞木的墙）两面及距间隔墙 15 cm 地表面。

b） 地板房有地窖时尽可能在窖内施药。

c） 实铺地板施药时，可在地楞木两侧每隔 30 cm~50 cm 用电钻钻数个小孔，向小孔内喷洒药液。

d） 空心地板施药时，可在两间地垄墙中间撬起 1 条或数条地板。撬地板时，切忌用力过猛，应尽量

保持被撬地板的完好，对不同的地板应采取不同的方法。

e） 近地贴墙的木构件施药前，应用螺丝刀撬开接地和入土部位的表层和下面的泥土、危害部位，让

蚁路外露后，方可喷施药液，也可以在危害部位钻孔灌入药液。

f） 护墙板施药时，可沿上沿撬开灌注药液，当药液无法向下渗漏时，应在护墙板中部打两排孔向内

灌注药液。

g） 踢脚线施药时，可撬开踢脚线灌注药液，不便撬开的，每隔 20cm-50cm 打孔灌注药液。

h） 木楼梯施药时，可撬开接墙处灌注药液，撬开接地处灌注药液，无法撬开时，每隔 30cm 打孔灌注

药液，接地的最后一块木板、木框重点打孔灌注药液。

i） 地面缝隙施药前，应将裂缝适当凿宽 20 cm~30 mm，在缝隙中喷施药液，用沙灰、泥土填实后，

再喷一次药液，形成毒土缝，使白蚁无法钻出。为防止白蚁从沿墙四周的地方修蚁路爬出，应在

沿墙四周喷洒药液。

A.1.4 对地板等木构件钻孔施药前，应全面了解地板下隐蔽的水、电、气等管线分布情况，避免误钻，确

保施工安全。

A.2 粉剂药杀法

A.2.1 粉剂药杀法适用于白蚁活动旺季或有翅成虫分飞前后。根据使用的工具，可分为手动喷粉球喷

粉和电动喷粉机喷粉两种。

A.2.2 喷粉球由喷管和胶球组成，施药时胶球中的药粉不宜太多，以胶球容量的 1/3~1/2 为宜，施药时

应对蚁路、分飞孔、危害物上或蚁巢中施药，做到“深、匀、散”，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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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施药时尽量使喷管向上或平喷，使喷出的药粉呈雾状均匀分布于白蚁体表，且不影响白蚁的正

常活动；

b） 应遵循“见蚁施药，多点少施”的原则，每个施药点的施药量不宜过多，喷 2~3 下即可，以免堵塞

蚁路；

c） 对蚁路喷粉时，宜先将蚁路挑开一个小孔，再用喷粉器或者喷粉球向孔内喷药；

d） 对分飞孔喷粉时，可用螺丝刀或其他工具挑开孔口表面泥土，露出孔口后向孔内施药，每个孔口

喷 3~5 下，喷完后用小棉球或纸团塞住孔口；

e） 对蚁害严重处喷粉时，木质家具可从家具脚与地面连接部位挑开蚁路施药；屋梁木柱可用螺丝

刀敲击梁柱，在出现空洞声音的地方（被蛀部位）挑开数个小孔，朝孔内施药；

f） 对白蚁巢体喷粉时，宜先在巢体上打孔，再将药粉喷到巢体内部；

g） 对诱集器、监测装置内的白蚁喷粉时，宜先取出或掰开饵料，药粉喷在白蚁体表后，复原装置。

A.2.3 电动喷粉机在使用前应检查电量是否充足，装粉量不超过盛药罐的 2/3，具体操作如下：

a） 遵循“准、通、远”原则，即精准选择施药点，施药点与蚁道系统畅通，粉剂在封闭蚁道系统中飘散

得足够远；

b） 施药点内有一定数量的活体白蚁时，可选择在分飞孔、蚁路开始处、白蚁危害处等，或者借助白

蚁探测仪探测有白蚁活动且信号强烈处作为施药点，优先选择大的木结构作为施药点；

c） 挑开分飞孔、蚁路开始处，形成大小与喷粉枪出粉管大小一致的小孔，探测仪探测到的危害点需

要辅助工具钻大小合适的喷粉孔；

d） 将喷粉机出粉管插入小孔内，出粉管四周用橡皮泥或湿纸巾封堵，采用低档试喷，如喷粉孔与蚁

道系统不畅通，需清理喷粉孔或重新选择施药点；

e） 一个白蚁危害部位或一个木结构只需要选择一个喷粉点，喷粉过程中其他部位出现漏粉应及时

进行封堵，确保粉剂在蚁道系统内充分扩散；

f） 每个施药点喷粉时间可根据危害程度、白蚁种类等确定，一般不少于 1 min，喷粉完成后对喷粉

孔进行封堵。

A.2.4 施药后应及时进行药效复查，药效复查时间一般在施药后 7 d~30 d，具体操作如下：

a） 检查时，如没有发现白蚁，则药效合格；

b） 若仍有部分白蚁，但其行动缓慢，说明药效还没达到最终效果，宜过 3 d~10 d 再次检查，查看白

蚁是否全部死亡；

c） 若发现白蚁活动正常，应考虑是否漏喷，或另一群体未曾施药，应针对不同情况，及时补喷药粉。

A.3 诱杀法

A.3.1 诱杀法可分为饵料诱杀法和饵剂诱杀法，一般在白蚁活动频繁季节使用。

A.3.2 饵料诱杀法是将白蚁用饵料先诱集再灭杀，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根据现场情况设置诱集箱、诱集堆、诱集坑等不同类型的诱集装置诱集白蚁；

b） 应根据不同白蚁种类选择适宜的饵料；

c） 诱集装置的安装位置宜选择有白蚁活动的危害点、蚁路、分飞孔等部位，或判定有白蚁危害或活

动的部位；

d） 诱集装置的安装宜紧贴安装部位、不透光、保湿，在地面安装时应防止积水。当诱集装置诱集到

较多白蚁时宜直接喷粉灭治白蚁，白蚁数量较少时可在装置内投放饵剂；

e） 施药处理后应按要求定期检查；

f） 施药处理后的诱集装置如未发现有白蚁且不能确定治理有效时，应在周边另设诱集装置继续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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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饵剂诱杀法是直接采用饵剂诱杀白蚁，投放饵剂的方式可采用以下几种：.
a） 挤入法。轻轻挑开蚁路、分飞孔或危害物表层，将饵剂挤入。挑开面不宜过大，挤入的药剂不宜

将蚁路堵塞，挤入后，应尽量恢复原状；

b） 塞饵法。  轻轻挑开蚁路、分飞孔或危害物表层，将饵块、饵剂条塞进去，然后封闭，塞入的饵剂

不宜过大，否则会引起白蚁拒食；

c） 挂饵法。将饵剂包挂贴在白蚁危害物的外层，使之固定并加覆盖物，覆盖物最好略湿润，易于白

蚁取食；

d） 埋饵法。将饵剂埋置于白蚁地下蚁路处，埋放不宜过深，不宜超过 20 cm，也可随诱集装置

一起埋放，防止水渍。

A.3.4 投放饵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投放在有白蚁活动的部位；

b） 应根据白蚁种类、群体数量和白蚁危害程度选择饵剂产品及确定投放数量；

c） 投放饵剂时，应多点投放，对于活动范围较大的白蚁群体，传递距离应尽量缩短；

d） 当白蚁活动的部位不宜投放饵剂时，可根据房屋结构和白蚁危害情况，在白蚁有可能蔓延到的

部位投放饵剂；

e） 投放饵剂应不影响白蚁的正常活动；

f） 贴挂在投放部位表面的饵剂，宜不透光、保湿；

g） 挤、塞到投放部位内部的饵剂，不应将蚁路、分飞孔等白蚁活动空间堵满，并应尽快封闭或复原

投放口；

h） 埋入地下浅层投放点的饵剂，宜用物件覆盖；

i） 在引诱到白蚁的诱集装置内投放饵剂时，宜将饵剂投放在饵料上，且尽可能减少对白蚁的干扰；

j） 投放饵剂后应适时检查饵剂被取食的情况和防治效果，也可补投饵剂；

k） 不应在喷洒过白蚁防治液剂且在药剂有效期内的部位投放饵剂。

A.4 监测控制技术

A.4.1 采用地上型饵剂装置进行白蚁治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安装在有白蚁活动的危害点、蚁路、分飞孔、白蚁出没的缝隙等部位；

b） 应根据安装点的情况选择适宜的安装方法，宜遮光、紧贴、保湿；

c） 白蚁数量较多或白蚁危害较严重的部位可并列安装或叠加安装；

d） 安装时应尽量不干扰白蚁的正常活动；

e） 应适时检查饵剂被白蚁取食的情况和白蚁治理效果，必要时补充饵剂；

f） 不应在喷洒过白蚁防治液剂且在药剂有效期内的部位安装。

A.4.2 采用地下型监测装置进行蚁情动态监测和白蚁治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安装在地面或近地面处发现白蚁危害或容易受外围白蚁入侵的部位；

b） 监测装置应安装在有白蚁活动的区域；

c） 监测装置安装后的检查次数和时间间隔可根据气候条件、不同白蚁种类等因素确定；

d） 安装和维护监测装置时，施工人员应佩戴防高空坠物、防钉戳等安全防护用品；

e） 用电动、机动工具安装检测装置时，应按操作说明书操作；

f） 监测装置不应安装在经化学药剂处理过或化学物质污染的土壤中；

g） 在土壤中安装监测装置，应使装置外壁与土壤紧密接触，四周不留缝隙；在混凝土、沥青上打孔

时，应确保穿透硬化层至土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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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监测装置安装后应统一编号，并具唯一性，可绘制监测装置安装示意图；

i) 当监测装置内白蚁数量较多时，宜直接喷粉灭杀白蚁，白蚁数量较少时可在装置内投放饵剂；

j） 应在白蚁活动旺盛期定期进行检查与维护；

k） 如监测装置内设有智能报警的检测设备，当远程实时白蚁监测系统软件平台显示白蚁侵入报警

时，应在 48 h 内对监测装置打开检查及处理；

l） 当饵料被白蚁取食较多且无白蚁活动或有影响诱集效果的霉变时，应更换饵料。

A.5 挖巢法

A.5.1 施工人员应有丰富的挖巢经验。

A.5.2 适用于筑大型巢的白蚁危害处理。用人工方法将巢挖开，捉取蚁王、蚁后，可以完全消灭群体内

无补充繁殖蚁的土白蚁和大白蚁巢群。

A.5.3 对于具有补充繁殖蚁的乳白蚁巢群，除了展示乳白蚁巢的特征和采集大量白蚁外，不宜采用人工

挖巢的方式来灭治乳白蚁巢群。

A.5.4 乳白蚁人工挖巢时，可通过白蚁排泄物、分飞孔、通气孔、水渍、蚁路、汲水线等外部迹象寻找

蚁巢。

A.5.5 土白蚁人工挖巢时，可通过主蚁道追挖找巢、根据鸡枞菌和炭棒菌找巢、探地雷达探测巢位。

A.5.6 挖巢不应对房屋主体产生物理性损坏。

A.5.7 挖巢宜在秋冬季进行。

A.6 熏蒸法

A.6.1 施工人员应受过熏蒸技术培训，熟悉熏蒸技术，能够熟练操作有关熏蒸施工设备。

A.6.2 施工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应佩戴防毒面具，穿工作服，戴手套。

A.6.3 投药前应检查帐幕或其他熏蒸空间的气密性，对可能的漏气部位进行仔细的检查和封糊。

A.6.4 应在熏蒸现场外设立熏蒸有毒的危险性标志，并有专人值守。

A.6.5 熏蒸时长宜为 24 h~72 h。
A.6.6 熏蒸现场清理应在揭开帐幕或开窗通风至安全浓度后进行，通风时间不得少于 48 h。

A.7 冷冻法

A.7.1 施工人员应受过相关技术培训，熟悉冷冻灭治白蚁技术，能够熟练操作相关仪器设备。

A.7.2 施工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应做好防护措施。

A.7.3 进行低温冷冻处理前，应检查帐幕或其他低温空间的气密性，冷冻过程应密切关注处理物和环境

变化。

A.7.4 处理温度宜为-18 ℃，处理时长宜为 4 h。

A.8 高温法

A.8.1 施工人员应受过相关技术培训，熟悉高温灭治白蚁技术，能够熟练操作有关加热的仪器设备。

A.8.2 施工员在操作过程中应做好防护措施。

A.8.3 进行高温处理前，应检查帐幕或其他加热空间的气密性，加热过程应密切关注处理物及环境

变化。

A.8.4 处理温度宜为 45 ℃~50 ℃，处理时长宜为 1 h~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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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房屋白蚁灭治表样式

房屋白蚁灭治表样式见表 B.1~表 B.6。

表 B.1　房屋白蚁灭治蚁害调查表

地址

概况

白蚁危害

现状

白蚁危害

程度

调查人员

备注

房屋联系人

名称/幢号/房号

结构类型

白蚁预防史

白蚁危害史

有无白蚁危害

房屋白蚁危害情况

周边环境白蚁危害情况

□Ⅰ级（轻微危害或存在白蚁危害潜在风险）　  □Ⅱ级（中度危害）　  □Ⅲ级（严重危害）

□木结构　□砌体结构

□钢混结构

□有　□无

□有　□无（如无，以下不填）

白蚁种类：□乳白蚁　□散白蚁　　□土白蚁　  □大白蚁

□楹白蚁　□堆砂白蚁　□其他：　　　　  

危害情况：

联系方式

建造年份

建筑面积/m2

预防时间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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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白蚁局部控制施工记录表

项目名称

联系人

施工日期

施工人员

技术措施

药  械

危害部位描述：

处理过程简要描述：（数量、施药和安装部位等）

本住户／单位对上述《白蚁局部控制施工记录表》之内容无异议，有关安全及注意事项已知晓。

客户满意度调查：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住户/单位经办人签字：

现场处理负责人签字：

□液剂药杀法　  □粉剂药杀法　  □诱杀法　  □挖巢法

□熏蒸法　　　  □冷冻法　　　  □高温法　  □监测控制　  □其他：　　　　　  

化学药剂

监测装置

其　　他

名称

名称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危害的白蚁种类

数量/kg（或 L）

数量/套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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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施工方案表

项目地址

房屋联系人

施工联系人

房屋结构

药剂名称

监测装置名称

其他药剂及设备

施工方案：

编制人：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变更情况

备　  注

审核人：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建筑面积

用药量

装置数量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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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项目施工记录表

项目地址

施工联系人

房屋结构

药剂名称

监测装置名称

其他药剂及设备

施工情况（如安装地下型监测控制装置需标注布点图）：

施工人员：　　　　　

年　  月　  日

项目联系人

意见

备　  注

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建筑面积

用药量

装置数量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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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白蚁监测控制装置检查维护记录表

工程名称

联系人

安装时间

安装数量

监测装置

编号

检查人员

物管公司或

业主（签字）

备

注

检　查　日　期

年⁃月⁃日

表格记录方式：

乳白蚁种群标记 C，散白蚁种群标记 R；有白蚁标记+，无白蚁标记—；诱集材料被取食完标记★，重新更

换监测材料标记☆；投入饵剂标标记△，饵剂被取食标记▲。

年⁃月⁃日

工程地址

联系电话

检查栋数

白蚁种类

年⁃月⁃日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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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白蚁区域综合治理项目效果评价表

项目名称

一、技术资料完整性

白蚁灭治合同或文件

白蚁灭治技术方案

施工总结

二、药械的合规性

白蚁防治药剂

施工方法选择

三、白蚁区域治理效果评价

指　　标

区域内已发现的白蚁危害点经治理后未见白蚁活体

已治理房屋未出现新的白蚁活动迹象

治理区域内危害率下降 90% 以上

治理区域内房屋白蚁危害等级不高于Ⅰ级

治理区域内园林植被白蚁危害等级不高于Ⅰ级

四、评价结论（合格/不合格）

评价人员签名：

白蚁防治单位：

备注

□无  □有  □全

□无  □有  □全

□无  □有  □全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评价日期

蚁害调查记录表

白蚁灭治施工记录

其他相关的技术资料

监测控制系统

其他

评价项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委托方（公章）：
评价单位（评价专家）：

□无  □有  □全

□无  □有  □全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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